
  

我国动物性食品安全问题解析 

李凯年 （吉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近几年来，我国动物性食品卫生安全问题频频发生，严重危害了消费者的生命与健
康，阻碍了我国动物性食品进入国际市场，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声誉和国际形象。2004年 7
月21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加强食品卫生安全工作，说明我国食品卫生安全问
题引起了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要从根本上解决，必须追根溯源，有针对性的进行综合治
理，才能取得预期成效。我国动物性食品卫生安全问题原因复杂，涉及方方面面。笔者认
为，既源于分散落后的生产方式，又涉及监督管理的缺位乏力；既有显而易见的原因，也
有深层次的问题；既有经济基础落后，又有上层建筑不适应；既有法律法规不完善，更有
普遍存在的信用缺失。 
    一是重视不够。改革开放后，我国食品供应安全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但是，对食
品卫生安全问题没有适时予以关注，往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上紧下松、外紧内松、时
紧时松，发生问题前或视而不见或漠然视之、不闻不问、放任自流，发生问题后又多采取
“拉网式大检查”、“联合行动”、“专项整治”等“突击运动”的方式进行治理，雷声
大，雨点小，往往事倍功半。这种突击整顿的效果也往往因为没有长效机制做保障而大打
折扣，常常是风头过后又卷土重来，甚至是变本加厉。近几年来，虽然我国对食品卫生安
全问题提高了重视，特别是2004年以来，各种保障食品卫生安全的举措纷纷出台。但是，
宏观上重视，微观上却表现不够；举措上重视，落实上还相差甚远，根本解决还需要进一
步提高认识，做出更大努力。 
    二是生产落后。我国规模化养殖程度不高，多数仍采用传统落后的小生产方式，饲
养、防疫、用药等不规范，安全生产意识薄弱，常常有意无意地造成食品卫生安全问题。
据农业部门的问卷调查显示，90%以上的农户在选购农药、兽药时首先考虑的是防治效果，
70%以上的农户不知道蔬菜瓜果鱼肉蛋乳中农药残留超标会危害人体健康。生产的工业化、
产业化、标准化程度还不高。据2001年至2003年的专项调查，全国10.6万多家生产加工大
米、小麦粉、肉制品、饮料、罐头等15大类食品生产企业中，70%是10人以下的家庭作坊式
企业，60%的企业不具备食品生产的基本条件，超过半数的企业不具备食品检验条件，近一
半的食品在出厂时不检验，25%的企业对进厂原材料不进行任何形式的把关，存在着明显的
质量安全隐患。例如，据国家质检总局的检查，2004年，我国肉干、肉脯的产品抽样合格
率为66.7%，主要问题是部分产品的微生物含量超标以及违规使用防腐剂和人工合成色素等
食品添加剂。另外，私屠滥宰和落后的屠宰方式已经成为影响我国肉食品卫生安全的主要
因素。到2003年底，全国有定点生猪屠宰场点近3万家，其中有2万家还处于半机械化和手
工屠宰状态，缺乏基本的检验和污水处理设备。而且多数在深更半夜屠宰，以逃避动物检
疫人员的检疫，经常出现屠宰后检疫人员才到场检疫收费，有些地方检疫人员甚至只收费
不检疫，只盖章不检疫，滥盖章滥出证，致使病猪、死猪、药残超标猪、注水猪肉等流入
市场。牛、羊、禽由于屠宰加工工艺造成的食品卫生安全问题比生猪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是饲料不良。饲料品质可以直接影响动物性食品的卫生安全质量。近几年来，我国
的饲料工业发展很快，但是，发展还很不平衡，大中小饲料生产加工企业并存，标准化程
度不高，饲料质量参差不齐，饲料配方不合理、饲料加工工艺落后的现象还比较突出。特
别是在过去的20年里，为了预防畜禽疾病、促进动物生长发育和提高饲料利用率，大量使
用抗生素、微量元素、化学合成药物和激素类物质，它们残留于动物体内或排泄到外界环
境，直接或间接地危害动物性食品的卫生安全。农村中千家万户饲喂的饲料更是千差万
别，有的用配合饲料，有的用自配饲料，有的有啥喂啥，还有的用城市泔水。农民自配饲
料的品质难以保证，或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或由于科技素质太低，常常过量或随意使用各
种添加剂，造成动物性食品药物残留超标。 
    四是环境污染。近20多年来，畜禽饲养量迅速扩大，大量畜禽粪尿进入环境，以及工
业排污、汽车尾气排放等等，使我国许多地方的环境包括土壤、江河湖泊、大气、地下水
源等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污染，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动物性食品的卫生安全质量。如给畜
禽乱服滥用抗生素，除了可以在动物体内残留外，一些抗生素还会以原型或代谢物的形式
经畜禽粪尿排泄到外界环境，在土壤中蓄积。这些抗生素被植物吸收后又可能随着饲料进



  

入动物体内，影响动物性食品的卫生安全质量。在养猪业大量使用铜、砷等添加剂。体内
多余的铜、砷会随畜禽粪尿排泄到环境中，污染土壤和水质。按目前在饲料中砷的使用剂
量，一个年产万头肥猪的猪场，在5～8年间，就可以向环境中排放1t砷。 
    五是见利忘义。受利益驱动，生产者见利忘义，滥用有毒有害物质生产加工食品，违
法违规者隐蔽生产加工，不易进行监管。如用瘦肉精喂猪、用鸡内脏碎脂肪炼制食用油、
给屠宰畜禽注水、用病死畜禽加工熟食等等无一不是利益驱动的结果。 
六是流通混乱。目前，我国动物性食品流通秩序还比较混乱，不仅多种流通形式并存，而
且缺乏必要的设施，经营管理落后。一些动物交易市场、肉类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缺乏有
效的安全检测手段和质量控制措施，在一些对流通环节监管不力的地方，危害人体生命健
康的动物性食品经常流入消费者的餐桌。近据报道，在合肥市的一些农贸市场，经常有死
鸡、死鸭出售，需要量大的还可以预订。 
    七是地方保护。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作怪，一些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对生产加工销售有
毒有害的动物性食品的现象不仅不进行查处，反而加以庇护照顾。要么以发展地方经济为
名，给予支持、保护；要么不闻不问，放任自流；对群众反映、上级检查敷衍了事，直到
被媒体曝光后才不得不进行查处。 
    八是监管不力。我国涉及对动物性食品卫生安全进行监管的机构并不少，至少有卫
生、工商、商务、农业、技术监督、出入境检验检疫、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7个部门，这些
部门如果各自执法、各管一段、执法不严，会出现权限不清、监管不力等问题，给动物性
食品安全问题留下了“死角”与“真空”。如对肉类食品的检验检疫，除少数大型肉类食
品生产加工企业外，大部分企业都不进行药残、细菌、病毒、寄生虫等检验；有些地方的
动物检疫部门甚至对畜禽屠宰只收费不检疫。 
    九是法制不全。近几年来，我国虽然制定了一些与保障食品卫生安全有关的法律法
规，但是，还不健全、不完善，极待改进。如《食品卫生法》还未能体现出对食品进行
“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监督管理，迄今尚未出台与之配套的《食品卫生法实施条
例》、《食品卫生法》和《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对瘦肉精等有毒有害物质只字未提，《兽
药管理条例》对饲养户的用药环节未作出任何规定，《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对饲
养户在自配饲料中添加违禁药物也没有相关的规定。《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都与食品卫生安全有关，但在具体实践中时常出现对适用法律的
误解，或法律适用范围使用不当。特别是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对有些食品卫生安全问题
查处还无法可依。法制不全的另一个表现是对违法者处罚偏轻，不能产生足够的威慑，也
不能对受害者给予真正的补偿和保护。 
    十是标准滞后。我国食品标准化工作明显滞后于动物性食品卫生安全的需要，主要存
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制标滞后，另一个是有标不依。制标滞后一方面，各种动物性食品层
出不穷，另一方面，对市场反应不及时，标准出台赶不上食品出新。除了标准落后外，更
多的是动物性食品生产加工企业没有标准或有标不依。尤其那些分布在城乡各地的小企
业、家庭作坊乃至地下工厂。另外标准“政出多门”，标准不统一，使生产者无所适从，
也是影响食品卫生安全质量的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如，原商业部主持制定了肉与肉制品
中游离脂肪、淀粉、蛋白质、亚硝酸盐、农药残留等18种检验方法的国家标准以及酱卤
肉、熏烧烤肉、灌肠、火腿等几类产品的标准；卫生部则有一套食品卫生限量标准和检验
方法的国家标准；原轻工部制定过一批肉罐头的行业标准；一些经济发达地区自行颁布的
若干地方标准也在并轨执行；农业部针对肉食加工，先后出台了绿色食品标准、无公害标
准以及相应的检测方法标准与限量标准。 
    十一是信用缺失。在我国动物性食品生产加工销售中，还存在不讲信用、不守规则甚
至恶意欺诈的现象。例如，有些人把农民扔在路边道旁的死鸡死猪检回去或从农民手中低
价购买病死畜禽加工成熟食贩卖，有些人明知使用的物质对人有毒有害却仍在畜禽饲养加
工中昧心使用。一些生产经营者伪造标识，滥用标识，欺骗误导消费者。由于信用的缺
失，人们在食品面前疑虑重重，不敢放心地消费。目前，食品卫生安全特别是生产加工销
售信用缺失造成的食品卫生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公众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2004年5月23
日～6月20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进行了一次有关食品卫生安全的调查，87%的人认
为造成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根本原因是“不法生产企业和个人利欲熏心”，68%的人认为
“对失信的企业和个人惩戒力度不够”。从这项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在大多数人的眼
里，见利忘义、信用缺失和惩戒力度不够已经成为我国食品卫生安全问题频频发生并且长
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重要原因。  


